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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桂理工科〔2014〕6 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桂林理工大学 
校办企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有关单位、部门： 

现将修订后的《桂林理工大学校办企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桂林理工大学 

2014 年 5 月 12 日 

 
 
 

桂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5 月 12 日印发 

（网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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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校办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改进学校对校办企业的管理，使校办企

业更好地适应学校的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所属的企业单位均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

企业，其产权归学校，各法人单位拥有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 

第三条  各企业单位法人在经营活动中应该遵守国家政策和

法规，照章纳税，保证安全生产和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四条 各企业单位应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

原则上产业单位的会计核算由学校财务处统一负责，但也可独立

设置财会机构进行会计核算。独立设置财会机构的企业应每月按

时向学校财务处和科技处各提交一份财务报表，其年度会计报表

由学校财务处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费用由该产业单

位负担。 

第五条  各企业单位应向学校缴纳以下费用：通过学校财务

处发放的各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津贴、补贴。 

第六条  各企业单位可参照学校的岗位聘任制度，制定各自

的竞聘上岗办法。聘用的职工中，原为事业编制的，享有与学校

内其他事业编制职工同等的人事权利，可在学校内部流动，参加

学校其他部门的岗位竞聘，竞争上岗，落聘的职工退回人事处。

原为企业编制的职工，原则上不能转到校内其他事业部门。 

第七条  各企业单位上缴学校管理费以每年签订的《目标管

理责任书》为准；房租、水电等费用按照学校相关管理部门统一

制定的标准缴纳。各企业单位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自主制定各自

的分配制度，报请学校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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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校科技处负责解释，

原《桂林理工大学校办企业管理办法》（桂理工科〔2010〕13 号）

同时废止。 

 


